永宁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自治区党委第三轮

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6项整改任务

整改销号情况的公示

一、整改任务内容

银川市相关部门未编制废旧物资回收行业发展规划，管理简单粗放，废旧物资回收企业无序发展，存在环境和安全风险隐患。

二、整改目标及措施

（一）整改目标

依法依规整治，消除风险隐患；

（二）整改措施

1.全面排查县域内再生资源经营主体底数，建立健全工作台账，严格实施清单化管理，动态更新基础信息台账，确保全县再生资源回收企业底数清、情况明。

2.严格按照《银川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（2024—2035年）》要求，紧密结合全县再生资源经营实际情况，科学制定县域再生资源回收发展规划及配套举措，切实压实行业部门管理责任、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，多维发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规范有序经营。

3.进一步压实各乡镇（街道）属地管理责任，严格规范废旧物资回收站经营秩序。强化日常执法监管力度，常态化开展多部门联合执法检查，着力推动废旧物资回收行业规范经营，持续推进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三、整改落实情况

（一）全面深化摸排，建立清单化管理台账。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属地管理部门，对辖区内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开展全面、深入的再摸排工作。经摸排，全县共有具备营业执照的再生资源企业（商户）82家。建立《永宁县再生资源行业企业基本信息台账》，实现对行业主体的清单化、精细化管理，为后续监管工作筑牢基础。

（二）立足规划引领，推动行业规范化转型。依据《银川市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规划》，起草完成《永宁县“十五五”商务发展规划（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）》，从完善再生资源回收网络布局、健全回收体系运行机制、实施行业提质增效行动等方面细化具体举措，明确统一标准，着力引导行业摆脱“低小散”传统发展模式，向规范化、规模化、专业化方向转型升级。

（三）开展联合整治，确保问题整改落地见效。积极联合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加大对再生资源行业整治力度，通过加大对相关企业的督促检查，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规范经营流程，从严从实推动各类问题整改到位，切实防范化解行业安全、环保等风险隐患。
